
揭 阳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
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揭市发改价格函 〔2020〕 928号

揭阳市发展改革局 揭阳市市场

转发省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转供电

环节加价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发展改革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 (分局),揭 阳供

电局:

现将 《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能源局关于进一

步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粤发改价格

函 〔2020〕 1827号 )转发给你们,并结合我市实际,提 出以

下工作意见,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地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,要充分认识进一步

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,是为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先费负担,做好
“
六稳

”工作、落实
“
六保

”任务。

务必把清理规范工作抓好。

二、各地相关部门单位要按粤发改价格函 〔2020〕 1827

号文的要求,认真组织,按文件要求逐项抓落实,扎扎实实

做好清理规范工作,使进一步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有关



问题的工作落到实处。

三、各地相关部门单位要建立协调机制,并充分发挥协

调机制作用,定期协商、分析研判、加强督促检查,合力推

动转供电加价问题的解决,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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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市政府办公室,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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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发改价格函〔2020)1827号

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能源局

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

加价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萆局 (委
)、 市场监督管理局,惠州市能源和

重点项目局,广 东电网公司、深圳供电局 :

2018年 以来,我 省各地各部门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,集 中清

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问题,取得了明显成效,转供电违法加价

乱象有了根本改观。但由于转供电加价问题历史较久、点多面广、

情况复杂,目 前这一问题在我省部分地区、部分行业仍不同程度

存在,有 些还较为严重,清理规范工作依然艰巨。为切实减轻中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电费负担,做好
“六稳

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

任务,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。现就

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快推进
“
转改直

”
工作,从源头解决加价问题

(一 )电 网企业应按照“能改即改、应改尽改”的原则,对具

备直供电改造条件的转供电项目简化手续,优化程序,主动服务,

尽快实现直接供电,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;转供电主体要积

极创造条件,配合实施直供电改造。

(二 )5C基站的转供电改造应按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

降低 5G基站用电成本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粤发改价格 (2019〕 337

号 )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印发的《关于

加快推动5G网 络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》(粤工信信软 〔2o2o〕 96

号)的相关要求及规定,全面加快推进。

(三 )电 网企业因直供电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行维

护费用等,按规定纳入输配电成本予以疏导。

二、完善细化价格政策,确倮降电价政策落实落地

(一 )各转供电主体应严格执行 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

一步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粤发改价

格 (2018〕 375号 )的规定q特别是应将国家和我省降低电价的红

利,包括今年工商业等用户应收电费按 95%结算的红利及时足额

传导到终端用户。

(二 )执行两部制电价、峰谷电价等政策的转供电主体,可

按照与电网企业当月结算的平均电价向终端用户收取.平均电价

指电网企业向转供电主体开具电费发票中的税价合计电费总额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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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电费发票中的对应电量。

三、创新优化方式方法,加强转供电环节价格监管

(一 )各地要通过海报、宣传单、微信、短信、新闻媒体、

营业厅公示、客服人员入户等传统方式继续大力宣传转供吃价格

政策1同 时,学 习参照深圳市的做法,制 作并推广转供电价格监

测预警系统小程序等,设 计红、黄、绿码显著标识和“
转供电历”

等,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,探索实行转供电不合理加价查询与

监督的新型管理模式。

(二 )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巩固前期工作成效,以 5G基站和

新能源车充啦桩为切入点,继续加大对产业园区、写字楼、商业

综合体物业等转供电价格的检查力度。要进一步掌握和更新本地

转供电单位底数,建立台账明细;加 强政策宣传,督促转供电主

体开展电价自查 自纠,推进规范整改;多 渠道掌握违规线索,及

时调查处理违规问题,对于长期拒绝执行转供电价格政策的单位 ,

要依法严肃查处,情 节严重、影响较太的案件给予曝光。

四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,形成工作合力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能源局、广东电网公

司、深圳供电局联合建立清理规范转供电加价问题工作协调机制。

各地相关部门单位也要相应建立协调机制,价格部门要加强宣传

引导,及 时解答价格政策问题;市场监管部门要畅通维权渠道 ,

及时受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投诉举报,对于违反转供电

价格政策的行为,发现一起、处理一起;能源部门要督促推动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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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 供电改造为直供电工作;电 网企业要充分发挥熟悉情况、掌握技

术、人多面广的优势,承担起调查摸底、上门宣传,包括制作推

广转供电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小程序等具体工作。各地要充分发挥

协调机制作用,定期协商、分析研判、加强督促检查,合力推动

转供电加价问题的解决c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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